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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文件

京卫医﹝2018﹞188 号

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北京市临床重点专科项目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区卫生计生委，各三级医院：

为不断促进北京市医疗机构临床重点专科建设，提升医疗技

术水平，进一步发挥包括区域医疗中心在内的医联体核心医院的

作用，深入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等医改相

关工作，我委制定了《北京市临床重点专科项目实施方案（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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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）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
2018年7月17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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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临床重点专科项目实施方案

（试行）

根据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《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管

理暂行办法》《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，

结合北京市临床重点专科发展实际需要，制定此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为不断促进北京市医疗机构临床重点专科建设，提升医疗技

术水平，进一步发挥包括区域医疗中心在内的医联体核心医院的

作用，深入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等医改相

关工作，在三级医院和区域医疗中心开展北京市临床重点专科建

设培育项目、北京市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和北京市临床重点专

科卓越项目。

通过上述项目建设，推动北京市临床重点专科全面发展，力

争达到或超过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水平，为北京市居民提供更加优

质的医疗服务，不断增加北京市居民的就医获得感，使北京市临

床专科水平保持领先，专科发展可持续。

二、支持范围

按照属地化、全行业的原则，重点支持北京市三级医院（含

国家委属（管）医院、市属医院、厂矿企业医院、区属医院等，

不含部队和武警医院）和区域医疗中心（详见附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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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医院需积极参加并认真贯彻落实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

改革、分级诊疗及医联体建设、改善医疗服务、加强医疗质量管

理等各项举措。

三、项目类别

以突出重点、协调发展为方向，分类型、分层次规划重点专

科，兼顾临床实际中重点技术发展的需要，分别建立北京市临床

重点专科培育项目、北京市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和北京市临床

重点专科卓越项目。

（一）北京市临床重点专科培育项目

1.申报机构：区域医疗中心

2.专科方向：为二级临床诊疗科目和未划分二级诊疗科目的

一级临床诊疗科目。根据区域医疗中心的功能定位，优先培育心

内科、呼吸内科、神经内科、内分泌科、普通外科、骨科、妇科、

产科等常见病、多发病在内的专业。一级诊疗科目下的二级临床

诊疗科目要均衡发展。

3.申报要求：每年确定专科方向和数量，通过疾病诊断相关

分组（DRG）对专科住院医疗服务能力开展评估产生，3 年为一

个建设周期。每年组织申报时明确每个区域医疗中心可申报项目

数量，限定在建项目总量。

4.项目验收：北京市临床重点专科培育项目完成后，经验收

达到预期目标，通过市卫生计生委官网向社会公示。有未达到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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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目标、无法通过验收项目的医疗机构，原则上不可再申报新的

培育项目。

（二）北京市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

1.申报机构：三级医院和通过北京市临床重点专科培育项目

验收的区域医疗中心。已获同一专科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

支持的单位不再申报市级建设项目。区域医疗中心通过北京市临

床重点专科培育项目验收后申报此建设项目优先。

2.专科方向：为二级临床诊疗科目和未划分二级诊疗科目的

一级临床诊疗科目。按照三级医院的功能定位，结合北京市实际

情况，兼顾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中建设单位较少，有待进

一步加强的专科，如儿科、康复医学科、妇科、产科、感染性疾

病科、精神科、肿瘤科、临终关怀科、病理科等。

3.申报要求：每年确定专科方向和数量，在通过疾病诊断相

关分组（DRG）对专科住院医疗服务能力开展评估的基础上，结

合医院科研与教学情况综合评价产生，3年为一个建设周期。每

年组织申报时明确每个医院可申报项目数量，限定在建项目总

量。

4.项目验收：北京市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完成后，经验收

达到预期目标，通过市卫生计生委官网向社会公示。有未达到预

期目标、无法通过验收项目的医疗机构，原则上不可再申报新的

建设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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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北京市临床重点专科卓越项目

1.申报机构：已通过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或北京市临床重点专

科建设项目验收的三级医院。

2.专科方向：为二级临床诊疗科目和未划分二级诊疗科目的

一级临床诊疗科目，且相应专科已通过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或北京

市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验收。按照三级医院的功能定位，结合

北京市实际情况，为推动国家和北京市临床重点专科高水平、跨

越式发展，从重点专科中选定某一重点技术作为卓越项目优先发

展。

3.申报要求：每年确定专科方向、技术名称和数量，在通过

疾病诊断相关分组（DRG）对专科住院医疗服务能力开展评估的

前提下，结合医院科研与教学情况，通过专家评审方式竞争产生，

3年为一个建设周期。每年组织申报时明确每个医院可申报项目

数量，限定在建项目总量。

4.项目验收：北京市临床重点专科卓越项目完成后，经验收

达到预期目标，通过市卫生计生委官网向社会公示。有未达到预

期目标、无法通过验收项目的医疗机构，原则上不可再申报新的

卓越项目。

四、资金支持

（一）由市财政经费支持。每个北京市临床重点专科培育项

目和北京市临床重点专科建设项目支持 300 万元，每个北京市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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床重点专科卓越项目支持 180 万元。每个项目周期 3年，根据评

审结果于项目第 1年和第 2年分两次拨付经费，按照财政经费管

理要求，当年经费当年使用。

（二）医疗机构按照不低于支持金额 50%的比例匹配经费，

配套经费纳入市级支持经费统一管理，可在项目第 2年和第 3年

使用。

（三）区政府和各办医主体要设立专项资金，支持区域医疗

中心和相关医疗机构发展临床重点专科和重点技术，配备相应的

仪器设备和辅助人员，同时要统筹其他专科全面、均衡发展。

（四）市级支持经费主要用于人才队伍建设和技术推广，即

完成建设项目所需人才进修培训、技术推广应用、技术培训等相

关支出，一般不用于设备购置。重点专科或技术发展确需购置小

型设备的，不得超过市级支持经费额度的 20%。经费使用应符合

财务部门的相关规定。

附件：区域医疗中心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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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区域医疗中心名单（16家）

序 所在区 区域医疗中心名称

1 朝阳区 北京市垂杨柳医院

2 朝阳区 航空总医院

3 海淀区 北京市海淀医院

4 丰台区 北京丰台医院

5 石景山区 北京市石景山医院

6 门头沟区 北京市门头沟区医院

7 房山区 北京市房山区第一医院

8 房山区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医院

9 通州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潞河医院

10 顺义区 北京市顺义区医院

11 大兴区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

12 昌平区 北京市昌平区医院

13 平谷区 北京市平谷区医院

14 怀柔区 北京怀柔医院

15 密云区 北京市密云区医院

16 延庆区 北京市延庆区医院

抄送：市医管局，市中医局。

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办公室 2018年7月17日印发


